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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政府应以捍卫社会公平为己任

何伟

     现在最明显的社会不公是外资和中资的不公，国资和民资的不公，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

的不公，城乡的不公，在业和失业的不公。这些社会不公归结起来是资源利用不公和运行规则

的不公。而纠正这些不公的关键在于政府。

　　从去年开始，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在经济学界开展讨论，反对效率优先与坚持效率优先双方

观点鲜明。去年１０月党中央、国务院公布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对效率优先的方针没有正

面表态，只是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中央建议中这样讲，

我理解：一是目前社会上存在着收入差距太大的问题，应关心弱势群体，强调注重社会公平，

保持社会安定。二是我国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现在有条件、有力量来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三是中国目前效率并不高，不应放弃效率优先这一方针，故对效率优先没有表态。这就表明，

党中央并不把效率和公平看做一对矛盾，而是应在坚持效率优先方针的前提下，更加注重社会

公平。

　　少谈“主义”，多谈问题

　　对于是否保留效率优先，效率优先是否引起分配不公，这些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讨论来弄清

楚的。可是有人一定要把它冠以什么“主义”。中央党校的一家杂志２００６年第８期的一篇文

章这样讲：“我国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无论是从其用语还是从其思想来看，都明显地表

现出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对我国改革的影响。”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人一定要把我国

改革说成受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只要扣上一个什么“主义”，就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改

革是错误的。其实不然。这位作者为了证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西方经济学者的观点，他把

西方经济学家的主张分为三类：一类是反对的，一类是二者兼顾的，一类是赞成的。他

说：“大部分西方学者并不赞成‘效率优先’的提法。在西方经济学界关于效率与公平的争论中，

一部分学者如琼·罗宾逊、勒纳、罗尔斯、米里斯等主张‘公平优先’；还有一部分西方学者如凯

恩斯、伯格森、布坎南、奥肯等主张‘效率与公平兼顾’；只有一部分属于新自由主义派的学者

如罗宾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等是主张‘效率优先’的。”这样就给主张效率优先者扣上受

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帽子。可是他大大忽略了，不主张效率优先也是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

他不自觉地也成了西方经济学的俘虏。

　　新自由主义也好，或者其他学派也好，都属于西方经济学。他们在效率与公平的问题上有

不同的观点，这是正常的。为什么我们有不同观点，一定要以西方经济学来划分，一定要和西

方经济学挂钩呢？这样一挂钩，不论主张哪一种观点，都超脱不了西方经济学的观点，都受了

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这样中国人就无所适从了。其实，中国所出现的效率和公平问题与西方学

者所讲的不一样，中国的收入差距扩大并没有刺激效率的提高，效率优先并没有引起分配不公

平，二者不是因果关系。不注意这一现实，而把分配不公说成是效率优先引起的，这恰恰是受

了西方经济学的影响，机械地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观点，不感到有点可悲吗？如果不谈主义，从

中国实际出发，要不要保留效率优先，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一看中国今天的效率是高还是低；

二看分配不公是否由效率优先引起的。应当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产品数量也很多，但是

低效率。中央这几年一再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因为我国是粗放式的低效率增长。“十
一五”规划建议中再次提出：要“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节约型增长方式。
”这就表明我们目前还是低效率，应坚持效率优先的方针，这一定论符合中国实际情况，是正

确的，因而不应改变效率优先这一方针。



　　社会公平不是公平分配

　　目前我国一方面存在着收入差距过大，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效率低下，表明我国收入差距的

扩大并没有带来效率的提高，二者并没有同步增长，所以分配不公并不是效率优先引起的，应

另寻找分配不公的原因。

　　我认为中央没有否定效率优先，并不把它看做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更没有表明要用公平

分配来纠正分配不公。因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公平是社会公平，而不是公平分配。中央

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表明社会公平与公平分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社会公平首先是

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没有贵贱等级身份之分。其次在社会资源的运用上，人人机遇平

等，只要合乎法律规定，人人均可利用。再次在运行过程中，大家遵循同一规则，无有亲疏之

分。这种社会公平使大家机遇均等，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执行相同规则，这两者即谓社会公

平，而最后每人得到的收入还是不相同的，不是公平分配。社会公平是一个权益概念，公平分

配是一个数量概念。社会公平可以导致收入差距缩小，但公平分配无有一个共识标准，无法实

现的。可见，社会公平覆盖的内容大大超过公平分配。所以，我们应当追求社会公平，而不是

公平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所实行的一切政策和法令，都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人们

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自由、平等的竞争平台，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

所有制并存，以及对垄断行业的改革，都是为了人们在利用生产要素上机遇均等。政府所颁布

的法规和条例，都是为了人们在运行中执行同一规则，使经济有序运行，有利于调动人们的积

极性。在农村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政策，都是为了促进城乡差距缩小，实现社会公平。废

除人民公社，实行土地承包制，就使农民在利用土地资源上机遇均等。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制

定农民工政策，突破二元经济结构，使他们享受到城市工人同等待遇，农民就获得了与城市生

产要素相结合的机遇。至于对农民的多予少取政策，实行免税、补贴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等等，

都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因为党和政府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做了这些工作，激发了人们的积

极性，促进了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但是还应当看到，我国目前存在的社会不公还相当严重，这种社会不公导致人们收入差距

扩大，而不是分配不公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因为从来就无有一个公平分配，这一问题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早有定论。有人说效率优先引起分配不公，我看不如说政府一心发展

经济、追求ＧＤＰ的增长率、对社会公平关心不够引起收入差距扩大，可能更加确切一些，所

以中央再次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是有道理的。

　　注重社会公平的关键是政府

　　中国这几年在对待社会公平方面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艰巨

性，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旧意识的惰性不可能一朝更新，改革任务还非常艰巨，社会公平在

许多方面还没有到位。中央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就是提醒各级政府在社会公平问题上不

能掉以轻心，应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更加关注社会公平。关注社会公平从经济方面来讲主

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成员对生产要素的利用机遇是否平等；二是在制定政策和执行

政策过程中所有成员是否一视同仁。前者就属于国企改革的问题，凡是没有法律明文禁止民营

经济进入的行业，民营企业都可以进入，特别是一些垄断行业，如金融、石油、电力、电信、

铁路等行业，有的外国人可以进入而中国人不能进入，这就是一种社会不公。这些垄断行业依

靠垄断特权获取高额收入。比如电信行业就有许多霸王条款：初装费、月租费、双向收费、漫

游费，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信息费、预付费、停机费、有强制消费套餐费，还有许多乱七八糟

的乱收费等等（见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２日《中国经济时报》）。这既是对社会资源利用的机遇

不公，又是收费和服务的不公，这就大大有损社会公平。



　　现在最明显的社会不公是外资和中资的不公，国资和民资的不公，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

的不公，城乡的不公，在业和失业的不公。这些社会不公归结起来是资源利用不公和运行规则

的不公。而纠正这些不公的关键在于政府，因为社会主要资源都基本上控制在政府手中，一些

政策、规则由政府来制定和执行，社会公平的天秤掌握在政府手中，一切都是政府说了算。所

以，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重任就落在政府的肩上。政府要能承担起实现社会公平的责任，其要

害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改变政府那种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角色，使政府只当裁判员

不当运动员，为人人提供平等的机遇，制定统一的运动规则，用同一尺度监督其执行，创造一

个公平环境，使社会成员有一个自由竞争的平台，这应成为政府的当务之急。

　　目前转变政府职能至少要具备五个条件：

　　第一、政府要在观念上彻底改变计划经济体制的观念，树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观念。政府不

能用计划经济体制的观念来领导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保持垄断行业有背于市场经济原则和社

会主义本质，因为垄断就是社会不公，它会产生特权和既得利益集团，出现腐败、腐化、腐

朽，就不可能有社会公平。

　　第二、要摆正政府的位置，政府是社会的公仆而不是主人，人民群众才是主人。人民是社

会财富的创造者，政府应该为人民创造财富创造环境，其环境就是社会公平，而不是自己来制

造ＧＤＰ，追求政绩。

　　第三、政府应当明白，自己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应对人民负责，维护群众的利益。

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要公开、民主、公正、透明，尊重民意，人民有问责权和否决权，群众

和舆论有监督权，各级政府都应以民众的满意度作为考核政绩的主要指标。

　　第四、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要党政分开。现在各级政府党委书记是第一把手，一切决定由

他说了算，但是党委书记不是政府成员，人民代表无法向他问责，不利于群众监督，这样政府

的职能转变就无法到位。

　　第五、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仅要立法还要护法，因为许多立法目的在于约束政府行为，促使

政府职能转变。如果政府违法行政，民告官的事件得不到合理解决，全国人大通过的一些法律

法规就等于虚设。

　　目前政府以追求ＧＤＰ增长率为己任，应改为以效率优先、追求社会公平为己任，以人们

的满意度作为考核政绩的标准。政府应成为社会公平的调节者和维护者，政府应以捍卫社会公

平为己任。维护社会公平的宗旨是要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阶层结构，使其成为和谐

社会的基础，而公平分配是解决不了这一问题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来源：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49152/44158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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